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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4709号
祝洋波、楼旭燕：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被告祝洋波、楼旭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
4709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0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
庭第一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664号

傅高泉：本院受理袁维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46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号

任明好、杭州衡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童庆元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简述如下：一、任明好、杭州衡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童庆元运费39373
元；二、任明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童庆元
卸土点交费37400元、工地临时住宿押金7500元、垫付
车队扣车处理费用4400元，合计49300元；三、驳回童
庆元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433号

浙江人尔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
浙0106民初5433号原告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
诉你方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190号

杭州卓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
0106民初6190号原告周国永诉你方教育培训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191号

杭州卓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
0106民初6191号原告王来顺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55号

杭州荣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高新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荣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来侃维合同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1455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17号

湖北碧慧源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杭州羽沛商贸有
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林志影与被告湖北碧慧源文化艺术
品有限公司、杭州羽沛商贸有限公司、唐中国劳动争议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171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来，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47号

宋瑞冉:本院受理原告濮丽娜诉被告宋瑞冉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2547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03号

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刘昆:本院受理原告高鸿
中递(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
司、刘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
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2665号

钱琪胜(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蔗川村)：本院受理原告
刘佳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266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钱琪胜应归还原告刘佳凝借款
43898元，并自2021年4月26日起按年利率3.85%的标
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借款还清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刘佳凝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钱琪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926元，减半收取463元，由原告刘佳
凝负担14元，被告钱琪胜负担449元。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1047号

浙江腾红安全帽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美虹喷涂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腾红安全帽制造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浙江腾红安全帽制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美虹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29850元。如果被告浙江腾红安全帽制造有限公司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6
元，减半收取273元，由被告浙江腾红安全帽制造有限
公司负担。原告杭州美虹喷涂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腾红
安全帽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1996号

朱挺（浙江省临海市白水洋镇店前村）：本院受理原告
曹炳诉被告朱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199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朱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曹炳借款20000元。如果被告朱挺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6
元，减半收取163元，由被告朱挺负担。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199号

义乌市麦苗进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建德市
金玉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麦苗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付款
9077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承担，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证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后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1日9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494号

陈春仙：原告方永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你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8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10月25日下午14时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659号

胡建奇（公民身份号码：3422211977****5010）：
本院受理的原告海顺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胡建
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465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胡建奇归还原告海顺证券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9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800元由被告胡建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60号

黄飞（公民身份号码：4101021989****009X）：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诉被告黄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4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黄飞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支付款项54376.12元及利息（以
52701.30元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3月6日起计算至
款项实际履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计
算）；二、被告黄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支
付律师费用271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
受理费1227元，减半收取计613.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263.50元，由被告黄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39号

李俊杰（公民身份号码4128291982****0432）：
本院受理原告白顺尧与被告李俊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203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俊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白顺尧劳务费
32000元，并支付以未付劳务费为基数自2021年4月14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付的逾期付款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计4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050元，由被告李俊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缴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23号

刘云安（公民身份号码：5221301985****2417）：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桂玲与被告刘云安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刘云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
桂玲劳务费222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05
元，由被告刘云安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78号

程新苗(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7****1216)：本
院受理原告何超诉被告程新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材料、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请：1、被告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22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
（自2019年5月15日起以22000元为本金参照原告起诉
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3、诉讼费由被告
支付。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10月21日上午09时在西郊法庭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26号

刘云安（公民身份号码：5221301985****2417）：
本院受理的原告方玲与被告刘云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刘云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玲劳务
费717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
被告刘云安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091号

杨修为（3424211976****7114）：李基鹏与杨修
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杨修为支付欠我
人工工资10000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0日在
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87号

陈朝虎(公民身份号码4206241987****8636)：本
院受理原告唐江衡诉被告陈朝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
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原告27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1日下
午14时在西郊法庭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693号

麻日霞（公民身份号码：3325211980****1623）、
陈永春（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84****251X）：本院
受理的原告韩永梅与被告麻日霞、陈永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浙0203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麻日霞、陈永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韩永梅借款本金17000元；二、驳回原告韩永梅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韩永
梅负担45元，由被告麻日霞、陈永春负担255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麻日霞、陈永春负担。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219号

胡雷（公民身份号码：6124011981****1278）：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
胡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等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已经支付的保险理赔款70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日09
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534号

黄程豪：本院受理的原告江瑞中与被告黄程豪、张梦
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553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10号

包永祥、刘堂力：原告汪钦平与被告包永祥、刘堂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66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962号

赵英锟、赵涛、赵雪芹：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易好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赵英锟、赵涛、赵雪芹追偿
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方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10月21日9:00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115号

宋定木：原告倪振伟为与被告宋定木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宋定木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倪振伟劳务费22600元、保全费246
元。案件受理费365元，减半收取182.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832.5元，由被告宋定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096号

宁奥林、田韦嘉：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1)浙0212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
如下：一、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87349.21元，赔偿原告
代偿款的资金占用费；二、两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
用35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83号

杨涛：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宁支
行与被告杨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44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30号

王志斌（公民身份号码：4408231990****1014）：
本院受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与
被告王志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方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24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王志斌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向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归还贷款
本金94808.01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
2020年11月20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为6521.04元，此
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354
元，减半收取1677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志斌
负担，保全费1027元由被告王志斌负担(该款原告已
支付,在被告履行义务时支付给原告)。限你方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912号

湖南清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湖南清兰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何晓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19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湖南清兰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
779539.89元，并支付罚息（暂算至2019年7月30日为
57763.48元，其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1595元，减半收取5797.50元，由被告
湖南清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单位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983号

方桂华（3326231976****0857）：本院受理原告代
华威与被告方桂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206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方桂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原告代华威劳务报酬117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94元，减半收取47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697元，由被告方桂华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1344号

朱光平：原告裴爱金与被告朱光平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朱光平支付原告裴爱金款项6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朱光平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341号

王金荣:本院受理原告金焕武诉你、上海城东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1134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王金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金
焕武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2月3日起
至款项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王金荣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金焕武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60000元；三、驳回原告金焕武的其余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
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390号

慈溪市白沙路朱超日用百货店、王明星、韦海标：原告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市白沙路朱超
日用百货店、王明星、韦海标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停止销售涉
案侵权产品、销毁库存，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万元；2、
判令被告三立即停止生产侵犯原告注册商标权的产
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3、判令三被告共同承
担原告因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2.5万元；
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0月21日上午9:00在本院15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778号

郭怀（公民身份号码：5224261967****0012）：本
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和泽模具厂与被上诉人郭怀、褚朝张、
谢珏榕、余姚市朗霞镇建华纺织配件厂、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姚市和泽模具厂就（2021）浙
0281民初177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47号

长兴森鸿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晨阳陶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王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森
鸿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64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王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余姚市北仑晨阳公司污泥处理费176970
元，并支付176970元为基数从2020年12月22日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项限于本判
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宁波市北仑区
晨阳陶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3839元，减半收取1919.50元，由被告宁波王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